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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

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思电子”）控股子公司因诺微科技（天津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因诺微”）、神思朗方（福建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神思

朗方”），自 2019 年 4月 29 日至 2019年 5月 29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为人民币

4,495,080.65 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目 收款时间 补助金额（元） 政策依据 
计入会计

科目 

是否具有可

持续性 

1 神思朗方 
福州市鼓楼区

国家税务局 
增值税软件退税 2019年 4月  426,745.08  

财税【2011】

100 号 
其他收益 是 

2 因诺微 

天津滨海高新

技术开发区税

务局 

增值税软件退税 2019年 5月 4,068,335.57  
财税【2011】

100 号 
其他收益 是 

合计 4,495,080.65   - - -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。截止 2019 年 5 月 29日，

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补助的类型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是指企业取

得的、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；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，是指除与

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。上述补助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。 

 

2、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

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拟将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，

计入本年度其他收益 4,495,080.65 元。 

3、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，合理合规的使用政府补助资金，调动各

部门积极性，让政策落到实处，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。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

-政府补助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 4,495,080.65 元计入当期收益。最终的具

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 
 
 

特此公告 
 
 

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

 


